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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97              股票简称：安源煤业                 编号：2022-063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变更避免同业竞争承诺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源煤业”或“公司”）控股股

东江西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能集团”）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相关

承诺拟变更为： 

1.积极推进资产质量好，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的煤矿置入，继

续以江西煤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煤业”）收购的方式解决同业竞争

问题。加快推进新鸣煤业、小牛煤业、江煤贵州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贵州矿业”）的提产达产工作，积极提高经营效益，在相关资产符合条件后，

整体或单项置入上市公司，在 2025年 12月 31日前完成。 

2.花鼓山煤业不具备机械化升级改造条件，核定生产能力低于 30 万吨/年，

属于分类处置煤矿，江能集团将根据相关去产能政策或股权转让等方式进行处置，

在 2025 年 12月 31 日前完成。 

●本次事项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

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变化情况 

为避免安源煤业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控股股东江能集团与公司产生同业竞

争，2010 年 12月 31 日江能集团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2014 年 10月，公司与控股股东江能集团协商，并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和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决定对控股股东江能集团尚未

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进行变更。详见公司 2014 年 10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披露的《安源煤业关于控股股东变更消除同业竞争承诺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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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33号）。 

为稳定公司业绩，支持公司发展，2015 年 12月江能集团应公司要求收购公

司所属江西煤业部分亏损的煤矿资产，同时给公司置入业绩平稳并符合公司转型

升级发展方向的资产。经与江能集团协商，并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

议和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对江能集团 2014年 10月 25 日关于避免

同业竞争的承诺事项进行了变更。详见公司 2015 年 12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的《安源煤业关于控股股东变更避免同业竞争承诺事项的公告》（2015-050

号）。此后，江能集团积极落实煤炭行业去产能政策，加大履行避免同业竞争承

诺力度。 

2018 年 10月，公司与控股股东江能集团协商，并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

十五次会议和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决定对江能集团未履行完毕的

承诺事项进行变更。详见公司 2018 年 10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ST安煤关于控股股东变更避免同业竞争承诺事项的公告》（2018-055号）。 

2019 年 12 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对江能集团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进行了变更。详见公司 2019年 12

月 1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安源煤业关于控股股东变更避免同业竞

争承诺事项的公告》（2019-066号）。 

二、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具体内容 

2019年 12月 13 日变更后的控股股东关于避免同业竞争承诺事项为： 

（一）对于资产质量较好，盈利能力较强的煤矿资产，继续以江西煤业收购

的方式解决同业竞争问题。具体包括： 

1.江能集团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新鸣煤业、小牛煤业及贵新煤业的股权，在其

矿井基建（技改）竣工达产并连续 2年盈利后的一年内转让给江西煤业。 

2.贵州矿业已获得贵州省煤炭整合主体资格，在相关资产符合条件后，整体

或单项转让给江西煤业。 

3.江能集团持有的花鼓山煤业通过机械化改造、产能核增至 30万吨/年且连

续 2 年盈利后的一年内转让给江西煤业。 

（二）上述资产注入在 2022年 12月 31 日以前完成。 

（三）江能集团在完成上述处置之前，实际控制的与煤炭生产经营相关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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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和业务继续交由江西煤业托管，原托管协议有效期延续至 2022年 12月 31日。 

（四）2015年 12月江能集团以资产置换方式收购公司资产尚有江西煤业所

属景德镇分公司、沿沟煤矿、电力公司、供应公司和洗煤厂，以及所持江西景虹

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等，于 2022年 12 月 31日以前处置完成。 

（五）江能集团作为安源煤业的控股股东期间，除为培育符合注入上市公司

条件的煤矿（在培育过程中与安源煤业签订托管协议，由上市公司托管）外，江

能集团及其实际控制的企业不会在中国境内直接或间接从事新的与煤炭生产、经

营相关业务，不会与安源煤业形成新的同业竞争。 

三、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履行进展情况及本次变更的原因 

（一）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履行进展情况 

承诺 1：对于资产质量较好，盈利能力较强的煤矿资产，继续以江西煤业收

购的方式解决同业竞争问题。具体包括： 

（1）江能集团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新鸣煤业、小牛煤业及贵新煤业的股权，

在其矿井基建（技改）竣工达产并连续 2年盈利后的一年内转让给江西煤业。 

（2）贵州矿业已获得贵州省煤炭整合主体资格，在相关资产符合条件后，

整体或单项转让给江西煤业。 

（3）江能集团持有的花鼓山煤业通过机械化改造、产能核增至 30 万吨/年

且连续 2 年盈利后的一年内转让给江西煤业。 

履行情况：贵新煤矿股权已对外转让，履行完毕同业竞争承诺；新鸣煤业、

小牛煤业、贵州矿业和花鼓山煤业因尚不具备履约条件，故未完成。 

承诺 2：上述资产注入在 2022 年 12月 31日以前完成。 

履行情况：针对承诺 1和承诺 2，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0年修正）第十一条规定，上市公司实施重大资产

重组应当就“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作出充分说明的原则，截止目

前，承诺事项中新鸣煤业、小牛煤业、贵州矿业和花鼓山煤业尚未完成，主要原

因是目前尚未具备履约条件：一是新鸣煤业由于一水平地质条件等因素影响尚未

达产，目前处于亏损状态；小牛煤业生产工艺落后等因素影响未能达产，处于持

续亏损状态，计划后期实施机械化改造；上述两矿不满足上市公司收购条件。二

是贵州矿业目前仍处于亏损状况，其所属的大林煤矿去年开始实行扩能改造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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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化改造，目前仍处于亏损状态；所属的群力煤矿目前还处在基建期，还未办理

安全生产许可证，故贵州矿业整体资产和单项资产均暂不符合转让至上市公司条

件。三是花鼓山煤业核定生产能力 28万吨/年，受地质条件因素影响难以实行综

合机械化开采，2021 年原煤产量 18.45 万吨。根据国家煤矿安监局六部委《关

于印发〈30 万吨/年以下煤矿分类处置工作方案〉的通知》（发改能源〔2019〕

1377号）规定，“严格执法限期关闭一批、政策引导主动退出一批、具备条件升

级改造一批和严格监管监察确需保留的少量 30万吨/年以下煤矿”四种处置方式，

花鼓山煤业核定生产能力低于 30 万吨/年，属于分类处置煤矿，面临退出风险，

不能满足上市公司收购条件。 

承诺 3：江能集团在完成上述处置之前，实际控制的与煤炭生产经营相关的

资产和业务继续交由江西煤业托管，原托管协议有效期延续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履行情况：承诺期间，江能集团实际控制的与煤炭生产经营相关的资产和业

务一直由公司托管，持续履行中。 

承诺 4：2015 年 12 月江能集团以资产置换方式收购公司资产尚有江西煤业

所属景德镇分公司、沿沟煤矿、电力公司、供应公司和洗煤厂，以及所持江西景

虹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等，于 2022年 12月 31日以前处置完成。 

履行情况：沿沟煤矿和洗煤厂已关闭退出，与之相关的景德镇分公司、电力

公司、供应公司，以及江西景虹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已全部对外转让。该承

诺已履行完毕。 

承诺 5：江能集团作为安源煤业的控股股东期间，除为培育符合注入上市公

司条件的煤矿（在培育过程中与安源煤业签订托管协议，由上市公司托管）外，

江能集团及其实际控制的企业不会在中国境内直接或间接从事新的与煤炭生产、

经营相关业务，不会与安源煤业形成新的同业竞争。 

履行情况：承诺期间内，江能集团及其实际控制的与煤炭生产经营相关的资

产和业务一直由公司托管。江能集团及其实际控制的企业目前未在中国境内直接

或间接从事新的与煤炭生产、经营相关业务，没有与安源煤业形成新的同业竞争。 

（二）本次变更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原因 

上述部分承诺事项目前不满足上市公司收购条件，不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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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能力，也不符合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为避免同业竞争，目前江能集团实

际控制的与煤炭生产经营相关资产和业务在不具备置入上市公司条件时交由公

司托管，暂未实行产权处置或去产能关闭退出，主要原因如下： 

（一）自 2016 年煤炭去产能之后，煤炭供不应求的局面逐年显现，国家对

能源保供十分重视，要求加快新建项目核准，加快技改，加快核增，加快符合条

件的停产煤矿复工复产，加快煤炭储备产能建设。根据国家对煤炭行业发展的政

策要求，相关各矿如能达产，仍能实现扭亏为盈，故当前对不具备置入上市公司

条件的亏损煤矿暂未实施关闭退出或股权转让。 

（二）小牛煤矿、大林煤矿、花鼓山煤业属于股权多元化企业，关闭退出需

与少数股东达成一致意见。 

（三）上述承诺事项中的煤矿虽然与上市公司所属煤矿属于同业，但根据江

西省煤炭供需情况和市场客户情况分析，以及江能集团已实行托管的针对性安排，

对上市公司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变更 

控股股东江能集团为实现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积极推进符合条件的煤矿资

产尽快置入上市公司。对于不符合条件尚未置入公司的煤矿资产，将进一步加强

生产经营管理和生产技术论证，对尚未履行完毕的避免同业竞争承诺事项拟变更

为： 

（一）积极推进资产质量好，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的煤矿置入，

继续以江西煤业收购的方式解决同业竞争问题。加快推进新鸣煤业、小牛煤业、

贵州矿业的提产达产工作，积极提高经营效益，在相关资产符合条件后，整体或

单项置入上市公司，在 2025年 12月 31日前完成。 

（二）花鼓山煤业不具备机械化升级改造条件，核定生产能力低于 30万吨/

年，属于分类处置煤矿，江能集团将根据相关去产能政策或股权转让等方式进行

处置，在 2025年 12 月 31日前完成。 

（三）江能集团在完成上述处置之前，实际控制的与煤炭生产经营相关的资

产和业务继续交由公司托管，原托管协议有效期延续至 2025年 12月 31日。 

（四）江能集团作为安源煤业的控股股东期间，除为培育符合注入上市公司

条件的煤矿和煤炭经营相关业务（在培育过程中与安源煤业签订托管协议，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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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托管）外，江能集团及其实际控制的企业不会在中国境内直接或间接从事

新的与煤炭生产、经营相关业务，不会与安源煤业形成新的同业竞争。 

五、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余新培先生、徐光华先生、刘振林先生就关于控股股东变更避

免同业竞争承诺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1.本次控股股东变更避免同业竞争承诺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本次控股股东变更避免同业竞争承诺事项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的规定及相关文件要求，对解决同业竞争

承诺的变更符合实际情况，明确了解决期限，符合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情况。 

3.同意《关于控股股东变更避免同业竞争承诺事项的议案》，同意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2年 10月 25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控 

股股东变更避免同业竞争承诺事项的议案》，关联董事余子兵先生、金江涛先生、

刘珣先生、彭金柱先生、张保泉先生、李春发先生回避了本项表决。3名非关联

董事参与表决，其中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2年 10月 25 日，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控 

股股东变更避免同业竞争承诺事项的议案》，其中 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0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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